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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的
通  知

各股室：
现将涞源县水利局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印发给你们，请各责任股室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做到抽查事项全覆盖。
附件：涞源县水利局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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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涞源县水利局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是否适用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
	备注

	1
	取水许可的后续监管随机抽查
	
	一般检查事项
	涞源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抽查
	取水活动是否与取水许可批复内容一致。
	否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审批的后续监管
	
	一般检查事项
	涞源县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颁布，2010年12月25日主席令第39号修订）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三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1993年 12月 27日省人大颁布，2014年5月30日省人大第25号公告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
	抽查
	后续设计是否将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措施及投资纳入主体工程；生产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产建设单位是否按方案落实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生产建设单位是否按方案要求履行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等相关水土保持责任；生产建设项目建成后，在投入运行前生产建设单位是否及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建设内容等发生重大变化的，或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生产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履行变更手续；生产建设单位是否存在不落实水土保持措施或向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违法行为。
	否
	



